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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注非结构性因素是大学内部有效治理的应有之义。对于人力资本专用性较高、人力资本使用频
繁、交易过程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学而言，关系性契约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非结构性因素。当前，大学内部的关系

性契约呈现出复杂性和嵌入性、长期性和阶段性、弹性和开放性、非强制性和合作性等特征。为实现有效治

理，一方面要重视关系性契约的自我履约机制，有效运用关系性规则，另一方面要积极建构自由开放、民主平

等、兼容并包、追求真理的和谐组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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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著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思 （Ｎｏｒｔｈ）曾指出，制度
是通过提供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惯例，以

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和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既要关注有形的制度化结构———大

学的治理结构，也要重视大学文化、人际关系、领

导力、制度环境等非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学界，

关于大学治理结构的研究成果远远高出对非结构性

因素的关注程度。在公众视域中，去行政化也即呼

吁变革传统的金字塔行政架构以促成学术权力的有

效行使。事实上，综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

即使是超一流大学，也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瑕、亘古

不变的治理结构和模式，更何况仅仅完善大学治理

结构并不能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大学松散结合的

性质、大学特定的历史文化、大学的类型以及大学

的资源配置等决定了治理结构这种正式的决策权制

度安排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学内部的人际关系

和领导力等非结构性因素对于大学能否实现有效治

理至关重要。［１］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教授在

论述美国大学治理时也谈到， “共享的治理”的成

功取决于校董、学术领袖、教授和学生四个主要参

与方的互信与合作。例如改善校董的遴选方式，吸

引最受尊敬和负责任的教授参与治理，在学术领袖

和教授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加相互信任与携手合作的

和谐关系等等。［２］由此不难得出，无论是网络治理模

式、超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抑或跨学科组织共同演

进治理模式，在关注治理结构的同时都必须在持续

互动、平等协商中形成信任与合作机制。本文的基

本假设是将治理结构因素纳入大学正式契约的范畴，

而将 “关系性契约”视为可以弥补正式契约缺陷，

减少大学内部机会主义行为及激励专用性投资的非

结构性因素。循着此逻辑，本文要依次回答大学内

部关系性契约 “如何形成” “基本特征”以及 “如

何实现”三个基本问题。

二、大学内部关系性契约的形成机制

在大学内部，学生作为初始委托人，与学校、

教师和管理人员等相关利益者形成了一条复杂的委

托代理链条。在这种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利

益诉求存在差异，利益相关者之间会以财产、产品

或服务的权力和价值为媒介发生让渡、转移、交换

等交易行为，并通过谈判、讨价还价等复杂的博弈

过程，最终基于信任、合作和共同价值观达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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